
互政办〔2026〕17号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巩固耕地“非粮化”整治工作

成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高寨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当前正值 2026年春耕备播全面展开的关键时节，也是稳定

粮食生产、规范耕地用途的紧要关口。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严格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省、市关于加强耕地

用途管制的工作要求，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这一“国之大者”，结合

我县作为全省农业大县、粮食主产区的实际，现就在春耕备播期

间进一步巩固耕地“非粮化”整治工作成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升政治站位，坚决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

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

子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，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

在自己手中。互助县地处湟水谷地，耕地资源十分宝贵，承担着

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要职责。当前正值农户备种备肥、确定种

植意向的关键窗口期，也是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、引导粮食种植的

最佳干预期。各乡镇、各相关部门必须深刻认识耕地保护工作的

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，站在拥护“两个确立”、做到“两个维

护”的政治高度，把抓好春耕期间耕地“非粮化”作为践行“国之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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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”的具体行动，坚持底线思维，强化红线意识，坚决遏制耕地“非

粮化”反弹，确保良田姓农、种粮兴农。

二、聚焦重点任务，精准抓好春耕期间防范工作

立足我县农业生产实际，在春耕播种全面铺开前，各乡镇要

迅速行动，围绕以下重点精准发力：一是严格耕地用途管控。严

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，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小麦、马铃薯、

油菜、蚕豆等粮食和油料作物生产，一般耕地优先用于粮食和油、

菜、饲等农产品生产。二是严控新增“非粮化”行为。春耕期间，

严禁在耕地上违规种植草坪、苗木、药材等生产经营活动。对前

期计划种植药材的农户，要利用春耕有利时机，耐心细致做好群

众工作，引导种植粮食作物。三是全面消除耕地撂荒现象。对撂

荒地开展“回头看”，结合春播生产全面复耕复种。因劳动力不足

的，要积极采取村集体统一托管或流转给种植大户经营；因水利

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的，乡镇要立即组织力量修缮恢复，确保应

种尽种、种足种好。

三、压实各方职责，构建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

做好春耕备播期间耕地“非粮化”整治工作，必须明晰责任、

协同联动、形成合力。乡镇、街道要严格落实属地主体责任，主

要负责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，要亲自部署、一线督战。立即组织

驻村工作队、村“两委”干部，开展“地毯式”种植意向摸排，以村

为单位建立春耕种植台账，明确每块耕地的种植作物。对发现在

基本农田内准备种植苗木、药材等苗头性问题，必须在播种前坚

决制止、劝导改种粮食。同时，做好惠农政策宣传解读，将耕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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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力保护补贴与粮食种植情况紧密挂钩，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积极

性。县发展和改革局要强化粮食安全统筹保障，立足全县粮食生

产目标任务，做好年度粮食生产计划衔接和运行调度，加强粮食

生产形势分析研判，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、农业基础设施等项目

建设。加大对粮食生产领域项目资金争取力度，优先支持粮食种

植、耕地质量提升等重点方向，推动形成有利于稳定粮食播种面

积和提升综合产能的政策导向。加强与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等部

门协同配合，健全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协同推进机制，凝聚工作

合力。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要履行行业主管和执法监管职责，组

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，推广“马铃薯—小麦—油菜”轮作等高效种

植模式，提高种粮综合效益。在春耕期间开展专项执法巡查，对

新增违法违规“非粮化”问题坚持“零容忍”，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、

整改一起。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测管理，严格审查经营主体资格

和种植用途，在流转合同中明确粮食种植义务，严防企业（合作

社）“非粮化”经营。县自然资源局要及时共享国土调查数据和卫

星遥感影像，动态监测耕地变化情况，对疑似“非粮化”图斑及时

下发核查。在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时，严格审核把关，严禁借

设施农业之名搞“非粮化”建设。县水利局要保障春耕灌溉用水需

求，确保粮食作物及时浇上“丰产水”。气象局要及时发布春耕期

间气象信息，指导农户科学防灾减灾，降低种粮风险，从源头上

减少因担忧风险而弃粮种树的倾向。

四、强化保障措施，确保该项工作落地见效

一是建立春耕调度机制。即日起至春播结束，各乡镇每周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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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农业农村局报送粮食播种进度及“非粮化”问题排查处置情况。

对零报告、进度滞后的乡镇进行重点跟踪督导。

二是开展联合督导检查。由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牵头，组织

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执法队伍，开展春耕备播及“非粮化”整治专项

督查，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违规种植苗木、药材、新增撂荒等问题。

对工作不力、进展缓慢的，全县通报批评。

三是严肃追责问责。春耕期间，因巡查不到位、制止不及时，

导致出现大面积新增耕地“非粮化”或连片撂荒的，将依规依纪严

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春耕生产时不我待，耕地保护责重如山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

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、对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守好每一

寸耕地，种好每一亩良田，为全面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、

筑牢区域粮食安全根基作出应有贡献。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 3月 18日


